
附件2

   地方标准《既有公共建筑节能改造碳减排核定规程》
（征求意见稿）

征求意见表
	提意见单位和（或）专家
	单位名称
	

	
	通讯地址
	
	邮编
	

	
	联系人
	
	职务/职称
	

	
	手机、电话
	
	E－mail
	

	条文编号
	修改意见和建议及其理由/资料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
（纸面不敷，可另增页）

联系人： 李 丹
电话：010-57811348
E-mail：810982091@qq.com
